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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 學年度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

第 5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2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6 時 30 分 

地點：校本部行政大樓第 1 會議室 

主席：游召集人光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童本慧 

出席：周愚文委員、周麗端委員、陳麗桂委員、楊遵榮委員、許和捷委員 

程瑞福委員、張崑將委員、許瑞坤委員、王仕茹委員、范世平委員 

林美玲委員、謝慧霆委員 

列席：賴主任富源、劉專門委員麗紅、余專員麗真、 

童編審本慧、鄭行政專員雅云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主席報告： 

二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：  

提案序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提案 1 為審查本校第 13 任校

長續任行使同意權人

名冊，提請 討論。 

除國際與僑教學院應用華

語文學系簡瑛瑛教授及東

亞學系張崑將教授因支援

林口校區行使同意權投票

當日選務監察工作，投票

地點由原列校本部(2)進修

推廣學院 2 樓 213 會議室

改列林口校區行政大樓 2

樓簡報室外，其餘均經審

查通過。 

已依決議辦理。 

提案 2 有關本校第 13 任校長

續任行使同意權人名

冊公告時間及行使同

意權投票日期案，提請 

討論。 

一、本校第 13 任校長續任

行使同意權人名冊公

告時間自 102年 4月 9

日（星期二）起至 102

年 4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

已依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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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序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止，同意權人對公告

名冊如有異議或需更

改投票地點，應於 102

年 4 月 17 日（星期三）

起至 102 年 4 月 19 日

（星期五）止辦公時

間內親自向人事室提

出更正。 

二、茲因教育部評鑑結果

報告書迄今尚未到

校，為使同意權人有

充分時間參閱校長所

提續任校務說明書及

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

書等資料，行使同意

權投票時間訂於 102

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

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

5 時 30 分舉行。 

三、於 102 年 4 月 2 日至

102年 5月 8日如有借

調他機關（學校）或

離職之事實者，則自

動喪失同意權人資

格。 

提案 3 為決定教育部評鑑結

果報告書提供行使同

意權人參據之方式，提

請 討論。 

本會於接獲教育部評鑑結

果報告書 3 日後，書面資

料將併同投票通知函送行

使同意權人參據，同時於

本校第 13 任校長續任專區

公告。 

以 102 年 4 月 22

日師大人字第

1020009009 號函

將評鑑報告書併

投票通知單函送

行使同意權人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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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序 案 由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據，並於本校網站

首頁「第 13 任校

長續任專區」公

告。 

臨時

動議 

有關本校第 13 任校長

續任行使同意權人投

票當日（102 年 5 月 8

日）如遇天然災害之因

應措施，提請 討論。 

投票當日如遇天然災害，

是否停止投票作業，悉依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或相

關主管機關發布之停止上

班及上課情形辦理。 

依決議辦理。 

決定：同意備查。 

貳、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確認本校第 13 任校長續任同意權行使結果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31 條第 5 項規定「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，應由教

育部進行評鑑，並由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，就校長所提治校績效與未

來規劃理念，並參考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

意權，獲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，報請教育部續聘之」暨本

會 102 年 3 月 22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決議「同意權人為本校編制內

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（含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），但不含借調

他機關（學校）之教師」辦理。 

二、另依本會第 4 次會議決議於 102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三）辦理第 13 任校長

續任同意權投票，同意權人總數為 841 人，投票總人數為 689 人，續任

通過門檻須達同意票 345 票。 

三、開票結果：同意票為 441 票，不同意票為 229 票，無效票為 19 票，爭議

票為 0 票。 

四、檢附本校三校區四個投票地點之「第 13 任校長張國恩續任同意權投票結

果紀錄表」（附件 1~4）及「第 13 任校長張國恩續任同意權投票結果紀錄

彙整表」。（附件 5）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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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校張國恩校長獲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通過續任。 

二、由本會公告並請學校依程序報請教育部續聘之。 

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本會 

案由：有關本會研提書面總報告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依據本會第 3 次及第 4 次會議決議，由游委員光昭、周委員愚文、許委

員瑞坤及楊委員遵榮四位擔任總報告撰寫工作小組成員。 

決議：由本會工作同仁擬具初稿，請工作小組委員指導修正並傳送所有委員表

示意見後，授權召集人檢視確認後定稿。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（無） 

 

肆、散會（下午 7 時 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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